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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的申请和办理。
二、服务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
三、服务类别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4、 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嘉峪关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
五、服务方式
依申请服务。
六、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2015〕第1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的决定》（〔2020〕第3号）等文件。
七、办理条件
（一）贸易形式
法人、其他组织以下列贸易方式进出口黄金及黄金制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1.一般贸易；
2.加工贸易转内销及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
3.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与境内区外之间进出口的。
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及黄金制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二）申请人条件
1.黄金进出口
申请黄金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的，应当具备法人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是国务院批准的黄金交易所的金融机构会员或做市商，具备黄金业务专业人员、完善的黄金业务风险控制制度和稳定的黄金进出口渠道，所开展的黄金市场业务符合相关政策或管理规定，并且申请前两个年度黄金现货交易活跃、自营交易量排名前列；
（2）是国务院批准的黄金交易所的综合类会员，年矿产金10吨以上、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在境外黄金矿产投资规模达5000万美元以上，取得境外金矿或者共生、伴生金矿开采权，已形成矿产金生产能力，所开展的业务符合国内外相关政策或管理规定，申请前两个年度黄金现货交易活跃，自营交易量排名前列的矿产企业；
（3）在国内有连续3年且每年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在境外有色金属投资1亿美元以上，取得境外金矿或共生、伴生金矿开采权，已形成矿产金生产能力，所开展的业务符合国内外相关政策或管理规定的矿产企业；
（4）承担国家贵金属纪念币生产任务进口黄金的生产企业。
（5）为取得国际黄金市场品牌认证资格进出口黄金的精炼企业。
2.黄金制品进出口
申请黄金制品（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当具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每年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2）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的黄金制品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3）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八、所需材料
（一）申请黄金进出口
申请黄金进出口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附1）。
（3）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黄金进出口合同及其复印件。
（5）加盖公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6）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7）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当提供内部黄金业务风险控制制度有关材料。
（8）黄金矿产的生产企业还应当提交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复印件、商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批复文件复印件、银行汇出汇款证明书复印件，境外国家或者地区开采黄金有关证明，企业近3年的纳税记录，申请出口黄金的还应当提交在国务院批准的黄金现货交易所的登记证明。
（二）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按照属地原则，向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州（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3）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4）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5）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6）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7）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8）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9）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10）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九、办理程序
（一）申请黄金进出口
申请黄金进出口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附1）。
（3）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黄金进出口合同及其复印件。
（5）加盖公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6）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7）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当提供内部黄金业务风险控制制度有关材料。
（8）黄金矿产的生产企业还应当提交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复印件、商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批复文件复印件、银行汇出汇款证明书复印件，境外国家或者地区开采黄金有关证明，企业近3年的纳税记录，申请出口黄金的还应当提交在国务院批准的黄金现货交易所的登记证明。
（二）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按照属地原则，向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州（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3）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4）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5）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6）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7）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8）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9）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10）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十、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509160919]
image1.png
RERASHIREL ORIER
RS :
BEAGT
(R &
i GH) O i () Oefia
#OE G4 HOE (HE)
HEOE HiEOE
&A% BEhERS
AREH | BAsE EECGD R O0) | T
HitHE — -
FREE )
BARA BERIE
Dottt HAE
BUED BT
Bl

#EAH





